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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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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广西护理学会提出、归口和宣贯。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三医院、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爱兰、陈冬兰、黄晓琳、刘启华、覃宇铭、张勇胜、邓新强、王毅、杨玉颖、

梁丽巧、李志敏、谢霜、韦雪玲、李道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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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癌放疗患者护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鼻咽癌放疗患者护理涉及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鼻咽癌放疗患者护理的基本要求，以

及放疗前、中、后护理措施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医疗机构护理人员对成人鼻咽癌放疗患者的护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98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WS/T 367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WS/T 555 肿瘤患者主观整体营养评估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营养风险 nutritional risk

现存或者潜在的营养相关因素对患者临床结局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肠内营养 enteral nutrition

通过口服或管饲等方式，经胃肠道消化吸收，为无法进食或摄入营养不足的患者提供能量和营养素

的营养支持疗法。

放射性皮肤损伤 radiation-induced skin injury

由各种类型的电离辐射照射而引起的皮肤、黏膜炎症性损害。

口腔黏膜炎 oral mucositis

放疗和（或）化疗影响上皮细胞的正常更新和代谢，引起口腔黏膜上皮组织损伤而出现的炎症或溃

疡性病变。

4 基本要求

人员

应经过鼻咽癌放疗患者心理、皮肤、口腔、鼻腔、肩颈部等护理培训合格，掌握相关护理技能和营

养评估与干预方法。

环境要求

护理卫生应符合GB 15982的规定，医疗机构消毒技术应符合WS/T 367的规定。

5 护理措施

放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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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评估

5.1.1.1 身体状况

5.1.1.1.1 对患者身体状况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意识状态、生命体征、自理能力、疼痛、鼻腔

情况等。疼痛采用数字评价量表（见附录 A）评估。疼痛分值 1～3 分，每日评估 1 次；疼痛分值≥4

分，每 4 h 评估 1次，直到评分≤3 分。

5.1.1.1.2 协助收集磁共振、CT、血常规、肝肾功能等检查结果。

5.1.1.1.3 鼻腔冲洗前，检查鼻腔通气情况、黏膜厚度及有无解剖异常。

5.1.1.1.4 检查口腔黏膜是否有红斑、水肿、糜烂、溃疡等，进行口腔黏膜评估。

5.1.1.2 营养

5.1.1.2.1 患者入院 24h 内采用营养风险筛查表（NRS—2002）进行营养风险筛查。存在风险时按 WS/T

555 的规定进行主观整体营养评估。

5.1.1.2.2 评估患者体重变化、饮食摄入、身体检查组成分析、生化指标检查等。

5.1.2 护理

5.1.2.1 心理

5.1.2.1.1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患者抑郁和焦虑情绪，确定放疗前

的心理状态。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见附录 B。

5.1.2.1.2 根据患者焦虑、恐惧的心理，通过倾听患者感受、与患者换位思考沟通和反馈，与患者共

同制定康复目标，纠正患者对放疗的错误认知，鼓励家属给予患者支持，建立病友经验分享等。

5.1.2.1.3 向患者及家属介绍有关放疗知识、治疗流程、不良反应及需要配合的事项，并发放宣传手

册。

5.1.2.2 口腔

5.1.2.2.1 指导患者使用软毛牙刷、含氟牙膏，保持口腔清洁。

5.1.2.2.2 指导患者按以下方式进行预防性锻炼：

——张口训练：缓慢张口至最大，维持 5 s，重复 10 次，每天 2～4 次；

——舌体运动：舌尖依次抵住上颚、左颊、右颊、下唇，循环 10 次；

——吸管吹水训练：用吸管吹动杯中水泡，锻炼颊肌和呼吸协调性；

——鼓腮练习：闭唇鼓气，鼓气后按摩颞颌关节，每次 5 min，每日 3 次；

——冰刺激：用冰棉签轻触舌根、颊黏膜，诱发吞咽反射，每日 2 次。

5.1.2.3 肩颈部

指导患者按以下方式进行功能性预防锻炼：

——颈部缓慢旋转：左右缓慢转动，每侧保持 5 s，重复 10 次；

——颈部侧倾：耳朵尽量靠近肩膀，左右交替，10 次/侧；

——肩部环绕：双肩做前后画圈运动，10 次/方向；

——下巴贴胸：缓慢低头，尽量让下巴靠近胸部，不过度压迫，保持 5 s，重复 5 次；

——抬头看天：缓慢仰头，眼睛看向天花板，保持 5 s，重复 5 次，不适宜颈椎不稳者；

——耸肩放松：双肩缓慢上提，保持 3 s，放松，重复 10 次。

5.1.2.4 皮肤

5.1.2.4.1 指导患者放疗前 1d 沐浴、理发、用温水清洁放疗区域皮肤，不摩擦、搔抓放疗部位皮肤，

男性患者应剃须干净。

5.1.2.4.2 指导患者在放疗区域不使用酒精擦拭、自行描画或涂抹遮盖霜，放疗区域不阳光直射、冷

风刺激。

5.1.2.5 鼻腔

5.1.2.5.1 指导患者保持鼻腔清洁，使用鼻腔冲洗器进行生理盐水或专用鼻腔冲洗剂低压冲洗鼻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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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 1～2 次，水温为 36 ℃～40 ℃，冲洗液量为 500 mL～1 000 mL，并观察冲洗液的颜色，有出血时停

止冲洗。

5.1.2.5.2 若鼻腔出现异常情况，遵医嘱用药。

5.1.2.6 营养

5.1.2.6.1 营养目标制定

应依据营养评估结果，遵医嘱为患者制定个性化营养目标。目标应包括体重维持、血清白蛋白水平

提升等具体指标。

5.1.2.6.2 膳食指导

5.1.2.6.2.1 指导患者选择高能量、低盐、质地软烂、易于吞咽的食物，并增加鱼、禽畜瘦肉、鸡蛋、

牛奶等富含优质蛋白食物及新鲜蔬菜水果的摄入。

5.1.2.6.2.2 指导患者提前适应进食匀浆膳、糊状食物，并采用小口、分次方式饮用温水。

5.1.2.6.2.3 指导患者避免食用煎炸炒、辛辣、质地坚硬、温度过高、过酸、过甜等食物，并戒烟、

戒酒。

放疗中

5.2.1 心理

5.2.1.1 采取综合心理干预和心理弹性训练方式，帮助患者认识鼻咽癌，并了解放疗的必要性，以及

可能遇到的不良反应。

5.2.1.2 融入人文关怀，做好疾病及治疗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宣教。根据以下情形选用应对方式：

——听力下降患者：与其耐心交流，必要时借助纸、笔交流；

——焦虑患者：保持环境的安静、整洁、舒适，避免不良刺激。运用系统脱敏疗法，进行放松练

习；

——抑郁患者：指导适当运动，促进在家人陪伴下，与他人交流；

——抑郁症状明显患者：关注自杀行为，逐级上报，做到班班交接、人人知晓，按时巡视。

5.2.2 口腔

5.2.2.1 定期检查患者口腔黏膜情况，并根据口腔黏膜炎分级指导患者调整口腔清洁方式，见附录 C。

5.2.2.2 指导患者按 5.1.2.2.2 进行预防性口腔锻炼。

5.2.3 肩颈部运动

同5.1.2.3，每日2～3组，每组5 min～10 min。

5.2.4 皮肤

5.2.4.1 指导患者穿着宽松、柔软衣物等。

5.2.4.2 根据放射性皮肤损伤分级，做好皮肤护理指导，遵医嘱涂抹皮肤保护剂等，具体护理措施见

附录 D。

5.2.4.3 根据患者恢复遵医嘱辅助中（壮）医治疗。

5.2.5 鼻腔

5.2.5.1 按 5.1.2.5.1 保持鼻腔清洁。

5.2.5.2 鼻腔干燥时用无菌液状石蜡湿润；出现鼻塞、分泌物增多，遵医嘱辅助中（壮）医治疗。

5.2.5.3 出现异常按 5.1.2.5.2 处理。

5.2.6 营养

5.2.6.1 营养风险筛查与监测

应每周采用营养风险筛查表（NRS—2002）对患者进行1次营养风险筛查，并监测体重、白蛋白、前

白蛋白、血红蛋白等指标，营养风险筛查≥3分时应立即启动营养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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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2 进食指导

对存在口腔黏膜炎/吞咽困难的患者，宜少食多餐，每日进食5～6餐，每餐摄入量以正常餐量的1/2～

2/3为宜，同时应依据其黏膜炎严重程度指导进食方式：

——Ⅰ～Ⅱ度口腔黏膜炎患者：宜进食温凉半流质饮食；

——Ⅲ～Ⅳ度口腔黏膜炎患者：宜进食温凉流质饮食，必要时使用吸管小口缓慢摄入，并避免食

物直接接触溃疡创面。

5.2.6.3 肠内营养

5.2.6.3.1 经口进食无法满足营养需求，且每日热量摄入低于目标量的 60％持续 3d～5d 时，应遵医

嘱使用全营养配方制剂，通过口服或鼻饲管补充；每日剂量根据患者体重计算，并分多次给予。

5.2.6.3.2 对预计需要长期（≥4 周）管饲营养的鼻咽癌放疗患者，宜早期胃造瘘。

5.2.6.4 肠外营养

当肠内营养无法达到所需营养量60％持续3 d～5 d时或患者完全不能经胃肠道摄入营养时，应遵医

嘱实施补充性或全量肠外营养，并做好静脉营养输注相关护理。

放疗后

5.3.1 康复指导

5.3.1.1 根据患者放疗后的身体恢复情况，制定康复锻炼计划，指导患者逐步增加活动量。

5.3.1.2 出院后 1～2 周，重点评估口腔、皮肤情况，解答护理疑问；出院后 1～3 个月，门诊随访或

视频随访，观察吞咽功能、张口度，调整训练方案；出院后 6 个月以上，定期推送康复知识。

5.3.1.3 放疗后 1 年内每 3 个月复查，2年后每 6个月复查。

5.3.1.4 日常随访中主动倾听患者诉求，关注患者的生活质量、营养状况、心理状态等。

5.3.1.5 指导患者使用软毛牙刷和含氟牙膏，饭后使用生理盐水或漱口液漱口。

5.3.1.6 指导患者口干时少量多次饮水，咀嚼无糖口香糖或含无糖柠檬糖，必要时遵医嘱使用人工唾

液喷雾或凝胶。

5.3.1.7 每 3～6月牙科复查，指导患者使用高氟牙膏预防放射性龋齿,必要时涂氟。

5.3.1.8 指导患者每日用手电筒观察口腔黏膜，发现白膜/溃疡及时报告。

5.3.1.9 指导患者按 5.1.2.2.2 进行张口训练；张口困难时，实施颞颌关节点按颊车、下关穴壮医推

拿，配合下颌被动运动，每日 2次，每次 10 min。

5.3.1.10 指导患者进行吞咽训练，每日 6～8 次，每次 5 min～10 min。

5.3.1.11 出现颈部僵硬，指导患者通过颈椎环形运动、肩部摆动舒展筋脉，每日 3 次，每次 15 min。

5.3.1.12 指导患者进行颈部前屈、后伸、左右侧屈及缓慢旋转的练习；颈部出现纤维化应愈合后每日

使用维生素 E油或医用硅酮凝胶轻柔按摩。

5.3.1.13 指导患者持续涂抹温和、无刺激的保湿霜，其他皮肤护理按 5.1.2.4。

5.3.1.14 指导患者按 5.1.2.5.1 保持鼻腔清洁。

5.3.2 营养护理

5.3.2.1 营养监测

放疗后3个月内应每周进行1次营养状况监测；病情稳定后，逐步延长间隔至每2～4周1次，直至营

养状况稳定。监测指标应包括但不限于体重、血清白蛋白、膳食摄入量、上臂围、小腿围等。

5.3.2.2 饮食指导

5.3.2.2.1 指导患者避免食用过热、酸性及尖锐食物。

5.3.2.2.2 根据营养监测结果及患者临床表现，遵医嘱调整肠内或肠外营养支持方案。

5.3.2.3 膳食管理

5.3.2.3.1 针对放疗后体重过低者，遵医嘱增加高蛋白、高热量食物的摄入，必要时补充医学营养补

充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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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2 针对超重或肥胖者，控制高热量、高脂肪及高糖食物的摄入，并适当增加运动量。

5.3.2.3.3 针对血清白蛋白降低或存在负氮平衡者，调整膳食结构，增加优质蛋白质摄入并保证充足

热量；正氮平衡者如无特殊临床需要，应避免蛋白质摄入过量。

5.3.2.3.4 患者出现吞咽困难、口腔黏膜疼痛等症状时，应调整食物质地，以软食、半流质或流质为

主，采用蒸、煮、炖等烹调方式，避免过热、过酸、坚硬及刺激性食物。

5.3.2.3.5 结合患者体质实施个体化的中医药膳食疗原则，少食多餐，忌生冷、油腻、辛辣，以易消

化食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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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数字评价量表

数字评价量表评估疼痛见表A.1。

表 A.1 数字评价表

分值 症状

0分 无痛

1～3分 轻度疼痛

4～6分 中度疼痛

7～10分 重度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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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心理测评量表

抑郁自评量表（SDS）见表B.1，焦虑自评表（SAS）见表B.2。

表 B.1 抑郁自评量表（SDS）

姓名： 性别： 男 女

项目

选项

评估人没有或很

少时间
小部分时间 相当多时间

绝大部分或

全部时间

1.我觉得闷闷不乐，情绪低沉

2.*我觉得一天之中早晨最好

3.我一阵阵哭出来或想哭

4.我晚上睡眠不好

5.*我吃得跟平常一样多

6.*我与异性密切接触时和以往一样感到愉快

7.我发觉我的体重在下降

8.我有便秘的苦恼

9.我心跳比平时快

10.我无缘无故地感到疲乏

11.*我的头脑跟平常一样清楚

12.*我觉得经常做的事情并没困难

13.我觉得不安而平静不下来

14.*我对将来抱有希望

15.我比平常容易生气激动

16.*我觉得作出决定是容易的

17.*我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有人需要我

18.*我的生活过得很有意思

19.我认为如果我死了别人会生活得更好些

20.*常感兴趣的事我仍然照样感兴趣

注：正向计分题按1、2、3、4分计；反向计分题（注*的题目，题号：2、5、6、11、12、14、16、17、18、20）按

4、3、2、1计分。总分乘以1.25取整数，即得标准分。低于50分者为正常；50～60分者为轻度焦虑；61～70分

者为中度焦虑，70分以上者为重度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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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焦虑自评量表（SAS）

姓名： 性别： 男 女

项目

选项

评估人没有或很少时

间
小部分时间

相当多

时间

绝大部分或

全部时间

1.我觉得比平时容易紧张和着急

2.我无缘无故感到害怕

3.我容易心里烦乱或感到惊恐

4.我觉得我可能将要发疯

5.*我觉得一切都很好

6.我手脚发抖打颤

7.我因为头疼、颈痛和背痛而苦恼

8.我觉得容易衰弱和疲乏

9.*我觉得心平气和，并且容易安静坐着

10.我觉得心跳得很快

11.我因为一阵阵头晕而苦恼

12.我有晕倒发作，或觉得要晕倒似的

13.*我吸气呼气都感到很容易

14.我的手脚麻木和刺痛

15.我因为胃痛和消化不良而苦恼

16.我常常要小便

17.*我的手脚常常是干燥温暖的

18.我脸红发热

19.*我容易入睡并且一夜睡得很好

20.我作噩梦

注：正向计分题按1、2、3、4分计；反向计分题（标注*的题目题号：5、9、13、17、19）按4、3、2、1计分。总

分乘以1.25取整数，即得标准分。低于50分者为正常；50～60分者为轻度焦虑；61～70分者为中度焦虑，70分

以上者为重度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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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口腔黏膜炎分级及处理方式

口腔黏膜炎分级及处理方式见表C.1。

表 C.1 口腔黏膜炎分级及处理方式

级别 症状 处理方式

0级 无变化 保持口腔清洁

I级 黏膜充血水肿，轻度疼痛 指导患者按以下方式处理：

1） 在晨起、进食后和睡前使用软毛牙刷刷牙，至少 2次/日；

2） 放疗开始遵医嘱使用生理盐水、复方硼砂含漱液或 3％～5％碳酸氢

的溶液漱口，至少 6次/日；

3） 用清水漱口后，遵医嘱使用口腔黏膜保护剂或促进口腔黏膜修复的

药物；

4） 漱口液敏感的患者改用淡盐水或绿茶水，每 40 min～60 min 一次；

或用金银花、菊花、花旗参、甘草、麦冬等泡水饮用，或遵医嘱服

用清热解毒药物；

5） 遵医嘱进行超声雾化吸入；

6） 在口腔黏膜炎愈合前减少佩戴义齿，义齿用后应清洁

Ⅱ级

片状黏膜炎，或有炎性血清血

液分泌物、斑点状溃疡或假膜形

成，中度疼痛

Ⅲ级
融合的纤维性黏膜炎，可伴重

度疼痛

指导患者除按Ⅰ、Ⅱ级口腔黏膜炎处理外，还按以下方式处理：

1） 张口困难的，使用口腔清洁专用海绵棒清洁口腔；

2） 口腔黏膜炎引起疼痛的，在进食前 15 min～30 min 使用 2％利多卡

因溶液或含有镇痛药物成分的溶液含漱，遵医嘱服用镇痛药物；

3） 口腔黏膜炎引起口腔干燥的，咀嚼无糖口香糖或刺激唾液分泌的新

鲜水果，或使用润唇膏、漱口液；

4） 口腔黏膜炎引起吞咽困难的，使用肠内营养制剂或输注肠外营养液；

5） 口腔黏膜炎引起继发感染的，早期识别口腔黏膜炎继发感染征象及

时通知医生，留取标本进行病原学检查；进行抗感染治疗时，按时

服药

Ⅳ级
黏膜大面积溃疡、出血、坏死，

剧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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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放射性皮肤损伤分级及护理措施

放射性皮肤损伤分级及护理措施见表D.1。

表 D.1 放射性皮肤损伤分级及护理措施

级别 症状 护理措施

0级 皮肤无变化

I

保持放射部位清洁、干燥，不抓挠、摩擦

级
皮肤出现干性脱皮、脱发、滤泡样暗

色红斑及出汗减少等变化
不用热水冲淋；刺痒厉害时，遵医嘱对症处理；观察皮肤变化

Ⅱ级
皮肤出现中度水肿、触痛、片状湿性

脱皮及鲜色红斑等变化
使用生理盐水湿敷，冲洗创面，去除坏死组织；渗液量大时用软

聚硅酮泡沫敷料；局部感染时用磺胺嘧啶银脂质水胶体敷料；皮肤

Ⅲ 破损时采用暴露疗法局部喷洒藻酸盐粉、金铟钛、康复新等级
皮肤褶皱外区域出现凹陷性水肿、湿

性脱皮融合等变化

Ⅳ级 皮肤出现出血、溃疡及坏死变化 中断放射治疗。清除坏死组织，及时换药，必要时植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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